
附件二：
標章使用規範書及標章證書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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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再生綠色產品證明標章
使用規範書

一、前言

為推動及鼓勵政府機關及企業優先使用具增加社會利益或

減少社會成本之資源再生綠色產品，明定資源再生綠色產品標

章之申請與管理事項，特訂定本使用規範書。

二、證明之內容

本標章係由證明標章權人同意之人使用，茲證明其所提供

之產品符合經濟部所訂之「經濟部資源再生綠色產品審查認定

辦法」及本標章使用規範書所定之條件。

三、使用證明標章之條件
核發標章條件如下：

(一)申請標章之產品符合「經濟部資源再生綠色產品審查認定辦

法」規定。

(二)經驗證機構完成驗證。驗證機構之資格、驗證方式依「經濟

部產業發展署資源再生綠色產品推動暨審查作業要點」規定。

四、管理及監督證明標章使用之方式

(一)標章使用權人，於使用時得依本署註冊之標章圖樣標示於產

品、包裝、盛裝容器或銷售憑證之明顯處，不得改變形狀、

顏色或加註字樣。但得依等比例放大或縮小。

(二)標章使用期間為三年，期滿如欲繼續使用，標章使用權人應

依「經濟部資源再生綠色產品審查認定辦法」申請展延。逾

期應重新申請。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標章使用權人應辦理變更：

1.標章使用權人名稱、所在地、負責人姓名、產品名稱及型

號，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十五日內，檢具變更申請書及證

明文件，向經濟部申請換證。

2.獲證產品之規格、功能、製造流程有變更者，獲證廠商應

於事實發生之日起十五日內，檢具變更事項之內容及證明

文件提報本部備查。

(四)監督、追蹤及查核

1.本部對標章使用權人得實施不定期現場查核或產品抽驗，

獲證廠商不得無故規避、妨礙或拒絕。產品之檢測費用，

應由獲證廠商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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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標章使用權人應於每年一月、四月、七月及十月之十日前，

彙整前三個月販售資源再生綠色產品之項目、數量及其他

相關資料，送本部備查。

(五)標章使用權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部得廢止其標章，並得

依情節輕重，對該廢止者於一至三年不授予標章。

1.已解散、歇業或申請資格經主管機關註銷。

2.違反經濟部資源再生綠色產品審查認定辦法第十一條第一

項標章及證書使用規定。

3.違反經濟部資源再生綠色產品審查認定辦法第十二條證書

換發規定，經本部要求限期改善而未完成改善。

4.未依經濟部資源再生綠色產品審查認定辦法第十四條提報

備查規定，經本部要求限期改善而未完成改善。

5.實施現場查核或產品抽驗之複查結果，未符合經濟部資源

再生綠色產品審查認定辦法第五條規定。

6.無故規避、妨礙或拒絕不定期實施之現場查核或產品抽驗。

7.未依前條定期申報規定或申報不實，經本部要求限期改善

而未完成改善。

8.其他違反法令規定，情節重大。

(六)標章使用權人不得使用於其他未獲證之產品，亦不得轉讓或

授權他人使用。擅自使用或偽造、變造者，應依法追究相關

民事、刑事責任。

五、爭議解決方式

(一)終止標章使用權授予之業者，應於收到通知之日起二周內，

檢附證明文件，以書面方式明確說明理由及訴求，向經濟部

提出申訴。

(二)標章使用權人若違反本使用規範書規定，經濟部得依法追究，

並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管轄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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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再生綠色產品證明標章

設計概念：以手代表守護，加上綠葉代表生命力循環不斷
結合出鴿子的形狀象徵資源重生的生命之鴿

19




